
附件2
2023年第一批省级财政城乡建设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
	（2023年度）

	专项名称
	省级财政城乡建设发展专项资金

	地区
	四川省
	专项实施期
	2023年

	资金情况（万元）
	年度金额：220597

	
	其中：省级补助
	186839

	
	地方资金
	

	年度总体目标
	加强全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，继续实施新一轮垃圾处理设施建设“三年推进方案”，推动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工作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支持首批“省级百强中心镇”进一步提高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水平；支持首批省级海绵城市建设示范，城市内涝防治、雨水收集与利用、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等能力明显提升。

	绩效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新（改）建污水管网
	1524.56千米

	
	
	
	修复改造污水管网
	221.3千米

	
	
	
	计划新增污水日处理能力
	49.75万立方米

	
	
	
	新增焚烧发电日处理规模（含小型焚烧）
	1558吨

	
	
	
	新增厨余垃圾日处理规模
	1368吨

	
	
	
	新增生活垃圾收转运设施规模
	13717.1吨/日

	
	
	
	中心镇当年完成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
	53亿元

	
	
	
	完成既有住宅电梯增设
	4500部

	
	
	成本指标
	成本控制效果
	良好

	
	
	质量指标
	海绵示范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比例
	100%

	
	
	
	海绵示范城市污水处理厂进水BOD平均浓度
	城市≥100毫克/升，
县城≥70毫克/升

	
	
	
	海绵示范城市可透水地面面积比例
	城市≥31%，县城≥24%

	
	
	时效指标
	项目开工率
	100%

	
	
	
	当年资金拨付率
	≥80%

	
	效益指标
	生态效益指标
	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
	全省总体达到35%

	
	
	
	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
	全省总体达到58%

	
	
	
	海绵示范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（示范县城污水处理率）
	城市≥60%，县城≥95%

	
	
	
	海绵示范城市天然水域面积比例
	保持不降低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人居环境改善
	明显改善

	
	
	满意度指标
	群众满意度
	≥8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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